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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时期荒政成效评估的思考与探索〔∗〕

———以明代凤阳府的官赈为例

○ 陈业新
(上海交通大学　 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ꎬ 上海　 ２００２４０)

〔摘　 要〕荒政即古代政府灾后实施的救灾政策ꎮ 评断历史时期的荒政效果ꎬ需综

合国家荒政制度、具体灾情和荒政举措ꎬ以及采取荒政措施后的灾区社会现象等因素ꎮ
以明代凤阳府国家赈济为对象ꎬ从荒政制度、区域灾害状况(年次)、荒政举措及其年次ꎬ
以及灾后流民与匪患年次及其与灾害年次、灾赈年次之比等几个方面ꎬ对明代凤阳府的

国家荒政成效进行基本的考察ꎻ荒政成效评估是一项较为复杂的研究ꎬ需要考量国家和

地方、自然及人文、具体措施与社会后果诸多要素ꎬ定量分析、定性研究相结合ꎬ在从不

同侧面对之加以全面、综合研究的基础上ꎬ对其成效做出合理的评判ꎮ
〔关键词〕荒政成效ꎻ凤阳府ꎻ明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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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所谓“灾害”ꎬ是指自然界的反常即变异对人类社会造成一定损害的事

件ꎮ〔１〕就此而论ꎬ灾害与人类文明一样ꎬ具有悠久的历史ꎮ 人类从诞生之日起ꎬ
就为灾害所缠绕〔２〕:一方面ꎬ灾害对人类文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具有一定的

掣肘作用ꎮ 如有论者指出ꎬ传统几大文明古国后来之所以比较落后ꎬ从自然历史

的角度看ꎬ与生态环境趋劣引发的灾害破坏性影响不无关系ꎬ“因为文明在给人

类带来财富和进步的同时也播下了大量阻碍社会进步的祸根ꎬ在原有纯自然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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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之上又叠加上大量的人为灾祸ꎬ从而在积聚财富和文明的过程中也同样积聚

了毁灭文明自身的灾害隐患”ꎮ〔３〕 亚、欧如两河流域、希腊古代文明的衰萎即为
其典型者〔４〕ꎬ而中国历史上的经济重心南移也和北方经济开发导致的环境渐

变、水旱灾害多发具有一定的关系ꎻ另一方面ꎬ频发的灾害ꎬ严重者可致人类文明

堙灭ꎮ 如 ２０００ 年 ６ 月在地中海海底考古发现的古埃及米努蒂斯和希拉克柳姆

两座古城的遗址ꎬ有人就认为自然灾害是致其坠之于海的原因之一ꎮ〔５〕

我国地处太平洋西岸ꎬ受东亚季风、农业开发等多重自然、人为因素影响ꎬ传
统中国即灾害频仍ꎬ历史上诸如水潦、旱魃、疾疫等灾害极其常见〔６〕ꎬ国外学者
因而称我国为“饥荒的国度” 〔７〕ꎮ 灾害对中国早期文明的困扰情况ꎬ历史典籍中
的记载在在可见ꎮ 如«荀子»有所谓的“禹十年水ꎬ汤七年旱” 〔８〕 之说ꎻ«孟子»则
称“当尧之时ꎬ天下犹未平ꎬ洪水横流ꎬ泛滥于天下ꎮ 草木畅茂ꎬ禽兽繁殖ꎬ五谷

不登ꎬ禽兽逼人ꎮ 兽蹄鸟迹之道ꎬ交于中国ꎮ 尧独忧之ꎬ举舜而敷治焉ꎮ 舜使益

掌火ꎬ益烈山泽而焚之ꎬ禽兽逃匿ꎮ 禹疏九河ꎬ瀹济漯ꎬ而注诸海ꎻ决汝汉ꎬ排淮

泗ꎬ而注之江”ꎮ〔９〕上述记载虽有传说成分ꎬ但透过其文字ꎬ我们不难揣知早期中

华大地深受灾害之难的情形ꎮ 不仅如此ꎬ在中华文明绵延的历史长河中ꎬ灾荒始

终梦魇般地困扰着华夏子孙ꎮ 早在几十年前ꎬ经济史学家傅筑夫即明确指出ꎬ一
部中华文明史在某种程度上说就是一部灾荒史:

“灾荒、饥馑是毁灭人口的一种强大力量ꎬ而在科学不发达和抗灾能力

不大的古代ꎬ灾荒的破坏力更是格外强烈ꎮ 不幸的是一部二十四史ꎬ几无异

一部灾荒史ꎮ 水、旱、虫、蝗等自然灾害频频发生ꎬ历代史书中关于灾荒的记

载自然就连篇累牍”ꎮ〔１０〕

我国历史文化的突出特征就是连续性强ꎮ 传统文献对历史时期灾荒之赓续

不断的“连篇累牍”式记载ꎬ为我们研究过去的灾荒提供了极大的便利ꎮ
中国灾害史研究滥觞于 １９２０ 年代ꎬ竺可桢、李泰初、吴毓昌、冯柳堂、邓拓、

陈高傭等在此方面都做出了卓越的探讨ꎮ〔１１〕 尤其是邓拓«中国救荒史»一书ꎬ堪
谓当时灾荒史研究著述中最为具体和全面者ꎮ 邓著距今虽已 ８０ 余年ꎬ且有一定

的局限性ꎬ然其地位始终如初ꎬ长期被学界奉为灾害史研究圭臬ꎬ其相关研究结

论屡为不少著述援用ꎮ〔１２〕然而ꎬ民国年间对中国灾荒史研究的繁盛场景ꎬ并未随

着时间的下移而得以延续ꎮ 建国后的几十年时间里ꎬ灾荒史的研究虽不能说偃

旗息鼓ꎬ但研究者和研究成果的寥若晨星乃不争的事实ꎮ 直至 １９８０ 年代末ꎬ由
于自然灾害的屡发和国外环境史学兴起的影响和推动ꎬ在一片“史学危机”的惊

呼中ꎬ中国灾荒史研究再度兴起ꎮ〔１３〕 一些研究单位和有关学者在此方面做了许

多积极、有益的工作ꎮ 迄今为止ꎬ学界在中国灾荒史研究方面所做的工作主要集

中在三个方面:灾害文献的整理、灾害状况的研究ꎬ以及包括荒政在内的灾害与

社会研究ꎮ〔１４〕

二、荒政史研究需要考量的几个方面

何谓“荒政”? 不少人常将荒政、赈恤相同一ꎮ 严格地说ꎬ二者非尽一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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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政”一词具有两重基本含义:一是荒怠政事ꎬ如«尚书周官»曰“怠忽荒

政”ꎮ 与灾荒史研究的“荒政”有所联系ꎬ只是关联不大ꎬ可以置之不顾ꎻ第二个

含义则为与本文主旨相切ꎬ即应对灾荒的手段ꎬ是指历史上国家灾后采取的以稳

定社会、巩固政权统治为目的的相关渡灾济荒之政策、法令、制度或措施等ꎮ
«周礼地官大司徒»载云〔１５〕:

“以荒政十有二聚万民:一曰散利ꎬ二曰薄征ꎬ三曰缓刑ꎬ四曰弛力ꎬ五

曰舍禁ꎬ六曰去几ꎬ七曰眚礼ꎬ八曰杀哀ꎬ九曰蕃乐ꎬ十曰多昏ꎬ十有一曰索鬼

神ꎬ十有二曰除盗贼”ꎮ
郑玄注之曰:

“荒ꎬ凶年也ꎮ 郑司农云救饥之政十有二品ꎮ 散利ꎬ贷种食也ꎮ 薄征ꎬ
轻租税也ꎮ 弛力ꎬ息繇役也ꎮ 去几ꎬ关市不几也ꎮ 眚礼ꎬ«掌客职»所谓‘凶

荒ꎬ杀礼’者也ꎮ 多昏ꎬ不备礼而娶昏者多也ꎮ 索鬼神ꎬ求废祀而修之ꎮ «云

汉»之诗所谓‘靡神不举ꎬ靡爱斯牲’者也ꎮ 除盗贼ꎬ急其刑以除之ꎮ 饥馑则

盗贼多ꎬ不可不除也ꎮ 杜子春读蕃乐为藩乐ꎬ谓闲藏乐器而不作ꎮ 玄谓去

几ꎬ去其税耳ꎮ 舍禁ꎬ若公无禁利ꎮ 眚礼ꎬ谓杀吉礼也ꎮ 杀哀ꎬ谓省凶礼ꎮ”
«周礼»记载及郑注说明:中国荒政历史极为悠久ꎬ至少在商周时期即取得

了丰富的经验ꎬ故而«周礼»对之有较为系统的记载ꎮ 此其一ꎻ其二ꎬ古代荒政内

容十分丰富ꎮ «周礼»所列十二条荒政措施ꎬ就广泛涉及政治、经济、文化乃至伦

理风俗诸多方面ꎻ其三ꎬ“荒政”的目的为通过“救饥”而“聚万民”ꎮ 自然灾害发

生后ꎬ为减轻因灾荒造成的损失和防止由灾荒引发的饥民流徙、死亡及社会动荡

局面的出现ꎬ任何一个有能力的国家或政府ꎬ都会尽其所能地对灾荒予以赈恤ꎬ
并尽快恢复与稳定人民正常的生活与生产秩序ꎬ从而达到维护其政治统治和社

会安定的目的ꎮ 因此ꎬ从广义上说ꎬ国家应对灾荒的“荒政”是政治的一部分ꎮ
也正因为如此ꎬ“荒政”才被作为国家职能ꎬ列为古代包括大司徒在内的各级官

员的重要职守ꎻ而许多官吏在积极从事灾荒赈恤的同时ꎬ还将其实践经验加以总

结ꎬ形成系统的荒政著述亦即后世所谓的“荒政书”传之于世〔１６〕ꎬ对后世的荒政

实践和今天的荒政研究具有不可低估的价值ꎮ
当今学术界对历史荒政有较多的研究ꎮ 笔者囿见目前史学界关于荒政史的

研究ꎬ从时间方面来看ꎬ或为断代研究ꎬ或是通史式的讨论ꎻ在空间方面ꎬ或为区

域微观研究ꎬ或系全国范围内的宏观考察ꎻ在具体内容上ꎬ或探讨具体荒政措施ꎬ
或研究荒政制度等等ꎮ 由于研究的视角和目的不同ꎬ诸研究的内容和形式等具

有很大的差异ꎮ
我们以为ꎬ总体上来说ꎬ受历史文化传统的影响ꎬ中国各朝各代的荒政不乏

其共性ꎮ 譬如荒政的制度化和法律化、荒政实施的程序化、荒政实际效果与国家

财政经济状况及吏治密切相关等ꎬ或可视作大多时期荒政事业共有的基本特征ꎮ
而如在荒政具体措施方面ꎬ作为历代拯救灾民的荒政手段ꎬ大概无外乎钱粮的无

偿赈济和有偿赈贷、赋税的蠲免和蠲缓、仓储备荒、抚恤等等ꎻ但同时ꎬ受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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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区域具体条件差异的限制ꎬ每个历史阶段和地区的荒政又有别具一格的显

著特征ꎮ 如与其他历史阶段相比ꎬ在“经学极盛时代”的两汉时期〔１７〕ꎬ其荒政就

烙有极其浓郁的“经学”印记〔１８〕ꎮ
就具体研究而言ꎬ荒政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维系灾区社会稳定、安全的系统ꎬ

它涉及灾害频度的大小、灾情的轻重、受灾地区的广狭、承灾体(受灾地区社会

和灾民)生存状况之良窳、具体荒政手段的多寡及其力度、频度等自然和社会众

多因素ꎬ以及诸如灾次与荒政次数之比、灾情与赈恤力度的比较等自然因素和社

会因素的对比关系等等ꎮ 在自然或社会因素内部ꎬ又各有其相关内容ꎬ如社会因

素就事关国家、社会和个人的方方面面ꎮ 仅就荒政措施来说ꎬ除国家外ꎬ参与主

体还有地方政府及其职官、地方士绅等ꎻ而制约荒政效果的因素则更多ꎬ如国家

财政经济状况、办赈官员的素质和责任心、灾区抗灾所必需的社会经济基础(如
灾民经济条件)等等ꎮ 由于荒政研究牵涉问题繁多ꎬ故而对于一个时期的荒政

行为及其效果的评骘ꎬ我们不能简单地予以定性ꎬ得出或是或非的结论ꎮ 然而ꎬ
仅凭一二要素对历史时期的荒政举措进行比较细致的定量分析ꎬ有时又十分困

难ꎬ因为文献向我们提供的基本信息通常有限ꎬ绝多不具备深入量化分析的条

件ꎮ 所以ꎬ历史时期的荒政研究ꎬ应该是内容十分具体的综合性考察ꎮ 一般而

论ꎬ荒政史研究应重点考量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ꎬ国家荒政制度或政策与地方具体荒政实践相结合ꎮ
首先ꎬ制度是依据ꎮ 表面上看ꎬ每次具体荒政行为与制度似乎并无多大的直

接联系ꎬ但事实上ꎬ荒政是国家履行其统治、治理职能的具体体现ꎬ与国家政治、
法律制度和社会经济结构紧密相关ꎮ 因此ꎬ任何一次荒政行为的实施ꎬ都离不开

一定政权组织形态下的法令、制度ꎬ置言之ꎬ就是贯彻与之相关的制度或政策的

产物ꎮ 如报灾及其时限、灾情的踏勘和灾伤级则的确定、赈灾物资的来源(筹
措)、赈济及其标准等等ꎬ各朝各代都有相应的制度规定或约束ꎻ而每次灾后赈

恤的开展ꎬ基本上就是执行这些制度的产物ꎮ
其次ꎬ制度或政策执行得如何ꎬ最终还是看具体实践效果ꎮ 荒政是一项实践

性极强的工作ꎬ社会经济环境和时空条件的不同ꎬ其荒政实效也往往有较大差

异ꎮ 一定制度或政策毕竟还是规定ꎬ停留于规定层面上的制度不可能在赈灾恤

民方面自行发挥作用ꎮ 荒政的成功实施ꎬ无不依赖于具体救荒措施的采取、资源

的保障与配置、人员的动员、赈恤事务的组织和协调等各个实践性环节和因素ꎮ
同时ꎬ荒政制度究竟是否合理ꎬ也最终通过历次具体赈灾实践来反映ꎻ而再完备

的制度ꎬ也必须经由一个个具体荒政行为而付诸实现ꎬ否则就是海市蜃楼ꎮ
最后ꎬ荒政措施和荒政积极效果不能简单等同ꎬ荒政既受到来自制度的制

约ꎬ更离不开国家政策或制度的支持ꎮ 如地方和中央政府的运行效率和组织水

平、国家财政粗细状况、人事及其考选制度、法律制度等等ꎮ 一个高效的国家机

器的积极运转ꎬ是荒政取得佳绩的前提ꎮ
第二ꎬ具体措施考察的全面性ꎮ 传统中国是一个灾荒的国度ꎬ从上古到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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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ꎬ中国荒政历经各代努力探索和完善ꎬ成就了措施齐全、独具一体的荒政体系ꎮ
各种措施由于侧重点不同ꎬ在荒政中发挥的缓解灾情、甦解民困的作用也有一定

差异ꎮ 如灾害发生后ꎬ灾民衣食无着ꎬ对急于活命疗饥的灾民来说ꎬ无偿赈济以

食粮的意义无疑最为突出ꎻ当灾后衣食有了一定的保障ꎬ从长远观点看ꎬ就是帮

助灾民恢复生产以自救ꎬ此时贷以种粮、农具等农业生产资料就显得尤为重要ꎻ
而当灾后生产有所恢复ꎬ出于与民休息的考虑ꎬ蠲免税赋则是恢复民力的最佳选

择等等ꎮ 一般情况下ꎬ灾荒发生后ꎬ国家通常会根据灾情轻重和财政松紧状况ꎬ
实施相应的荒政手段ꎬ并力图动员地方社会参与赈灾ꎬ从而筑起一道赈恤大墙ꎮ
因此ꎬ研究一个历史时期的荒政ꎬ对其措施的考察ꎬ既要具体ꎬ也要全面ꎬ若仅考

察诸多措施中的一二个方面ꎬ则很难对之做出准确、接近历史实际的评判ꎮ
第三ꎬ灾害及其引起的灾荒情况和采取荒政措施后的灾区社会现象相联系ꎮ

前者包括受灾区域范围大小、灾情轻重程度(受灾程度、灾民多寡、经济损失大

小)等ꎻ后者为衡量荒政效果的重要指标ꎬ包括荒政后的饥荒、流民、匪盗等社会

事象果否发生及其频率、规模等等ꎮ 考察历史时期的荒政ꎬ既要将灾情及由此决

定和影响下的荒政措施纳入考察视野ꎬ同时也要把由荒政不力导致的后果ꎬ如饥

荒、流民、匪患等作为重要指标ꎬ将诸因素相叠加、综合ꎬ从而反映一个时期某个

地区荒政效益之大端ꎮ
总而言之ꎬ只有兼顾、综合上述几个方面ꎬ才有可能对某一时期的国家荒政

事业做出具体的评断ꎮ 当然ꎬ由于大多文献关于某些时期或某一灾害事件之具

体灾情、救荒措施及其力度等基本要素记载语焉不详ꎬ对之做出深入、细微的探

讨通常存在一定的困难ꎮ 于是ꎬ不少研究者只凭文献的粗略载记ꎬ信手拈来一些

诸如时间、空间等因素迥异的史料ꎬ对某个时期大区域范围内的荒政进行探讨ꎻ
或单从制度层面ꎬ或仅就某一荒政措施就事论事ꎬ评头论足ꎮ 凡此皆失之于妥ꎮ
因为据此而作的研究ꎬ或为荒政“冰山”之一角ꎬ藉此得出的结论类如管中窥豹ꎬ
所见绝非荒政之全貌和实情ꎻ甚或因文献使用不当而张冠李戴ꎬ得出殆与事实大

相径庭的结论ꎮ

三、明代荒政制度及其折射的问题

作为中国传统社会的一个重要时期ꎬ明朝的荒政制度可或多或少地折射中

国荒政制度之大端ꎮ 关于明代国家荒政制度ꎬ«明史»编者概括云:
“至若赋税蠲免ꎬ有恩蠲ꎬ有灾蠲ꎮ 太祖之训:凡四方水旱辄免税ꎬ

凡岁灾ꎬ尽蠲二税ꎬ且贷以米ꎬ甚者赐米布若钞ꎮ 又设预备仓ꎬ令老人运钞易

米以储粟ꎮ 且谕户部:‘自今凡岁饥ꎬ先发仓庾以贷ꎬ然后闻ꎬ著为

令ꎮ’成祖榜谕天下ꎬ有司水旱灾伤不以闻者ꎬ罪不宥ꎮ 仁宗

监国时ꎬ有以发振请者ꎬ遣人驰谕之ꎬ宣宗时ꎬ户部请核饥民ꎮ 帝曰:
‘民饥无食ꎬ济之当如拯溺救焚ꎬ奚待勘ꎮ’盖二祖、仁、宣时ꎬ仁政亟行ꎮ 预

备仓之外ꎬ又时时截起运ꎬ赐内帑ꎮ 被灾处无储粟者ꎬ发旁县米振之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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鬻子女者ꎬ官为收赎ꎮ 且令富人蠲佃户租ꎮ 大户贷贫民粟ꎬ免其杂役为息ꎬ
丰年偿之ꎮ 皇庄、湖泊皆弛禁ꎬ听民采取ꎮ 饥民还籍ꎬ给以口粮ꎮ 京、通仓

米ꎬ平价出粜ꎮ 兼预给俸粮以杀米价ꎬ建官舍以处流民ꎬ给粮以收弃

婴ꎮ 其恤民如此ꎮ 世宗、神宗于民事略矣ꎬ而灾荒疏至ꎬ必赐蠲振ꎬ不敢

违祖制也ꎮ 振米之法ꎬ明初ꎬ大口六斗ꎬ小口三斗ꎬ五岁以下不与ꎮ 永乐以

后ꎬ减其数ꎮ 纳米振济赎罪者ꎬ景帝时ꎬ杂犯死罪六十石ꎬ流徒减三之一ꎬ余
递减有差ꎮ 捐纳事例ꎬ自宪宗始ꎮ 生员纳米百石以上ꎬ入国子监ꎻ军民纳二

百五十石ꎬ为正九品散官ꎬ加五十石ꎬ增二级ꎬ至正七品止ꎮ 武宗时ꎬ富民纳

粟振济ꎬ千石以上者表其门ꎬ九百石至二三百石者ꎬ授散官ꎬ得至从六品ꎮ 世

宗令义民出谷二十石者ꎬ给冠带ꎬ多者授官正七品ꎬ至五百石者ꎬ有司为立

坊ꎮ 振粥之法ꎬ自世宗始ꎮ 报灾之法ꎬ洪武时不拘时限ꎮ 弘治中ꎬ始限夏灾

不得过五月终ꎬ秋灾不得过九月终ꎮ 万历时ꎬ又分近地五月、七月ꎬ边地七

月、九月ꎮ 洪武时ꎬ勘灾既实ꎬ尽与蠲免ꎮ 弘治中ꎬ始定全灾免七分ꎬ自九分

灾以下递减ꎮ 又止免存留ꎬ不及起运ꎬ后遂为永制云ꎮ” 〔１９〕

根据上述记载ꎬ作为一种制度ꎬ我们发现明代荒政〔２０〕:
第一ꎬ荒政措施完备ꎮ 明代荒政措施的完备性ꎬ可谓学界的共识〔２１〕ꎮ 从荒

政物资形态的角度看ꎬ明代荒政措施可分为税赋的蠲免与折色、救灾物资的给予

两大方面ꎮ 税赋蠲免又包括缓征和蠲除(起运、存留、逋欠及其他税赋)ꎬ折色又

分折征(原额漕米折成钞银或其他非粮物品征收)和改征(漕粮粟米改为征收其

他粮种)ꎻ救灾物资的给予即赈济ꎬ包括无偿赈济(钱粮和煮粥)、有偿赈济(贷以

钱粮和牛、种、农具等)和抚恤(收养、医疾、募瘗)等ꎮ 有明一朝ꎬ不仅荒政措施

齐备ꎬ并且从报灾到救灾的开展、具体措施的实施乃至荒政后的监督等ꎬ国家都

有固定的程序和制度规定ꎮ
第二ꎬ荒政物资来源多元化ꎮ 除国家财政途径外ꎬ明朝还采取诸如捐纳等措

施ꎬ以给予相应的待遇为条件ꎬ广泛利用社会物资财富ꎬ动员社会各界有力阶层

积极参与赈恤ꎬ使之成为国家荒政事业的一部分〔２２〕ꎮ 而且ꎬ在备灾方面ꎬ从明初

开始ꎬ就建立了预备仓储制度ꎬ虽然其间兴衰不定ꎬ但在明后期之前ꎬ各代无不重

视预备仓储建设ꎮ 在某些阶段ꎬ预备仓储在荒政中曾一度起到了积极的救灾作

用〔２３〕ꎮ
第三ꎬ荒政措施具有明显的阶段性ꎮ 其一是标准多有变动ꎮ 如蠲免税赋ꎬ明

初、成化和弘治三个时期的标准和幅度就有较大的差异ꎻ又如赈粮之法ꎬ洪武时

期大口 ６ 斗、小口 ３ 斗ꎬ永乐以后则剧减ꎮ 其二是具体措施有一定差异ꎮ 如无偿

赈济ꎬ明初以赈粮为主ꎬ而正德及其之后ꎬ赈粮次数明显下降ꎬ银钞逐渐成为无偿

赈济的主要内容ꎬ赈银次数高于赈粮次数ꎮ 其三是荒政物资来源上ꎬ明前期以国

家财政为主ꎬ而自宣德及其以后〔２４〕ꎬ国家频繁动员社会力量参与荒政ꎬ一些地方

社会捐输物资增幅甚巨ꎬ一度成为荒政主要物资来源ꎮ 其四ꎬ受国家政策阶段变

化影响ꎬ有明一朝国家荒政的效果也多有起伏ꎬ但除崇祯以外的各个时期都始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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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放弃对灾荒的赈恤ꎬ即使是被后世诟病的嘉、万时期ꎬ«明史食货志»亦多

有肯定ꎬ称“世宗、神宗于民事略矣ꎬ而灾荒疏至ꎬ必赐蠲振ꎬ不敢违祖制也”ꎮ
第四ꎬ从总的趋势而言ꎬ英宗正统及其以后ꎬ明代国家荒政渐显不力ꎮ 荒政

事业的兴衰ꎬ与国家政治、吏治、财政经济状况等关系至密ꎮ 明朝初期ꎬ社会稳

定ꎬ政治清明ꎬ社会经济繁荣ꎮ “明初ꎬ沿元之旧ꎬ钱法不通而用钞ꎬ又禁民间以

银交易ꎬ宜若不便于民ꎮ 而洪(武)、永(乐)、(洪)熙、宣(德)之际ꎬ百姓充实ꎬ府
藏衍溢ꎮ 盖是时ꎬ劭农务垦辟ꎬ土无莱芜ꎬ人敦本业ꎮ 上下交足ꎬ军民胥

裕”ꎮ 其后英宗时期ꎬ“海内富庶ꎬ朝野清晏ꎬ纲纪未驰” 〔２５〕ꎮ 但史又载云:
英宗“前后在位二十四年ꎬ威福下移ꎬ刑赏僭滥ꎬ失亦多矣” 〔２６〕ꎮ 弘治初年的马文

升也说:“我朝洪武、永乐、洪熙、宣德年间ꎬ生养休息ꎬ军民富足ꎬ故虽外征北敌ꎬ
内营宫殿ꎬ乐于趋事ꎬ未尝告劳ꎮ 自正统十四年(１４４９ 年)以后ꎬ天下多事ꎬ民始

觉困” 〔２７〕ꎮ 由上二则记载来看ꎬ明朝似乎在正统十四年以后国运才开始呈现颓

衰ꎮ 实际上ꎬ早在正统时期ꎬ明代包括荒政废弛等在内的各种社会问题就十分严

重ꎮ 当时的夏瑄就曾指出:
“今日之所忧者ꎬ不专于虏ꎬ而在于吾民ꎮ 何以言之? 今四方多事ꎬ军

旅数兴ꎬ赋役加繁ꎬ转输加急ꎬ水旱之灾ꎬ虫蝗之害ꎬ民扶老携幼ꎬ就食他乡ꎬ
而填死沟壑者ꎬ莫知其数ꎮ 幸而存者ꎬ北为虏寇之屠ꎬ南被苗贼之害ꎮ 兵火

之余ꎬ家产荡尽ꎬ欲耕无牛ꎬ欲种无谷ꎬ饥荒相继ꎬ盗贼滋多ꎬ中土骚然ꎮ 臣恐

有意外不测之变ꎮ” 〔２８〕

可见ꎬ正统时期不仅赋税、徭役沉重ꎬ而且水、旱、蝗灾频繁ꎬ灾民因得不到有

效赈恤而多流徙、异乡就食ꎬ其中不少还沦为盗贼ꎬ社会险象环生ꎬ危机四伏〔２９〕ꎮ
后来ꎬ虽然各代恪守祖制ꎬ“灾荒疏至ꎬ必赐蠲振”ꎬ也取得了粲然可观的成效ꎬ但
受国家财政和政治的影响ꎬ明代国家荒政事业每况愈下ꎬ效果欠佳ꎮ 如成化元年

(１４６５ 年)七月ꎬ户科给事中袁芳等言:
“比年以来ꎬ救荒无术ꎬ一遇水旱饥荒ꎬ老弱者转死沟壑ꎬ贫穷者流徙他

乡ꎮ 南北直隶、浙江、河南等处ꎬ或水或旱ꎬ夏麦绝收ꎬ秋成无望ꎬ米价翔

贵ꎬ人民饥窘ꎮ 恐及来春ꎬ必有死亡流移之患、啸聚意外之虞ꎮ” 〔３０〕

成化八年八月ꎬ大学士商辂亦奏云:
“今岁旱伤之处ꎬ较之上年尤多ꎬ而山东饥馑之民ꎬ比之他处尤甚ꎮ 即

今秋收之际ꎬ尚闻扶老携幼弃家流移ꎬ冬、春之间不言可知ꎮ 虽有巡抚等官

在彼赈济ꎬ然地广人众ꎬ储积有限ꎬ兼之税粮、军需、马政、夫役等项ꎬ此催彼

并ꎬ未见优容ꎬ而欲民受实惠ꎬ免于流移ꎬ不可得矣ꎮ” 〔３１〕

因此ꎬ在朱氏建国后 １００ 年左右ꎬ明代国家荒政事业即已疲圮ꎮ 国家荒政事

业的式微ꎬ随之而来的就是灾荒饥民的数量日益增大ꎬ灾民大规模四徙ꎮ

四、明代凤阳府官方赈济成效的分析

«明史食货志»所载ꎬ是就国家荒政制度总体而言的ꎮ 那么ꎬ国家荒政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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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具体落实到地方荒政实践ꎬ其最终效果究竟怎样呢? 兹以凤阳地区的情况为

例而喻之ꎮ
明时期的凤阳府ꎬ地绾淮河中游南北ꎬ下辖寿州、凤阳、临淮、五河、盱眙、怀

远、霍丘、定远、天长、太和、颍州、颍上、亳州、蒙城、宿州、灵璧和泗州 １７ 州县ꎮ
金元以来ꎬ黄河大溜南泛夺淮入海ꎬ凤阳府地当黄泛之冲ꎮ 受黄泛长期影响ꎬ区
域水系紊乱ꎬ水利废弛ꎬ加之以明政府治河保运策略等因素的作用〔３２〕ꎬ有明一

朝ꎬ凤阳地区水、旱、蝗灾频发ꎮ 笔者据«明实录»、凤阳府及其所属州县方志如

成化«中都志»等文献初步统计ꎬ在明朝 ２７７ 年的统治时间内ꎬ若以年次统计ꎬ凤
阳府有 ２２６ 个年头发生了水、旱、蝗等自然灾害ꎬ只有 ５１ 个年度没有灾害发生的

记载ꎻ而在 ２０３ 年次水、旱灾害中ꎬ由于黄河南泛使然ꎬ其水灾年次(１４９ 年次)较
旱灾年次(１１５ 年次)又明显为多ꎬ其年次之比为 １. ３:１ꎮ 长期不断地发生灾害ꎬ
使得凤阳地区成为名闻遐迩的灾荒地ꎮ 万历九年(１５８１ 年)四月ꎬ辅臣张居正奏

于神宗曰:“今江北淮、凤及江南苏、松等府连被灾伤ꎬ民多乏食ꎮ 徐、宿之间ꎬ至
以树皮充饥ꎬ或相聚为盗ꎬ大有可忧”ꎮ 神宗问云:“淮、凤频年告灾ꎬ何也?”张居

正答对曰:“此地从来多荒少熟ꎮ 元末之乱ꎬ亦起于此” 〔３３〕ꎮ 这里ꎬ张宰辅虽

未正面回答神宗之凤阳等地为何“频年告灾”的问题ꎬ而只是强调灾荒的后果ꎬ
但他道出了明初以来凤阳一带“多荒少熟”的基本事实ꎮ

为应对灾荒ꎬ明政府在凤阳地区采取了诸如税赋蠲免与折征、钱粮赈济、抚
恤等一系列救荒举措ꎬ对灾区实行了相应的救济〔３４〕ꎮ 那么ꎬ这些救荒举措具体

效果如何? 按照上述思路ꎬ这里在对明代凤阳地区国家荒政效果进行讨论时ꎬ就
将灾害年次、采取荒政年次、主要荒政手段ꎬ以及反映荒政效果的饥荒、流民和匪

患等一并纳入考察视域ꎬ以期折射明代在凤阳地区展开灾荒救恤的效果(见下

页表 １、图 １) 〔３５〕ꎮ
第一ꎬ各项内容的指示意义ꎮ 荒政年次与灾害年次之比ꎬ是衡量荒政频度的

基本指标ꎬ其比值越大(０—１)ꎬ表明其灾后采取荒政措施的次数即愈多ꎻ无偿赈

济年次与灾害年次之比ꎬ在所有临灾救济的措施中ꎬ无偿赈济由于是向灾民无偿

提供相关生活、生产必需品ꎬ对于灾民渡过饥荒的意义最为突出ꎮ 因此ꎬ其比值

(０—１)和力度的大小ꎬ对荒政效果具有直接的影响作用ꎮ 然而ꎬ上述两项指标

虽可作为衡量荒政效果的一个参照ꎬ但不能作为根本的凭依ꎬ因为其数值可能与

历次灾情轻重程度等相联系ꎬ而绝大部分灾情由于文献载记不详ꎬ我们有时很难

做出准确的判断ꎮ 因此ꎬ考察荒政的最终效果ꎬ还是看荒政行为实施后与灾荒相

关的灾区社会事象ꎬ具体如饥荒年次、灾民流徙年次、匪患年次及其分别与灾害

年次、荒政年次之比等情况ꎮ
饥荒年次与灾害年次之比ꎬ反映的是一定灾害年次条件下饥荒发生的频度ꎬ

是衡量荒政举措实际效果的重要参数ꎮ 一般情形下ꎬ如果荒政措施得当ꎬ虽有灾

害发生ꎬ饥荒未必一定出现ꎮ 因此ꎬ其比值大小(０—１)ꎬ与实际荒政效果呈反比

关系ꎮ 饥民流移年次与灾害年次之比、匪患年次与灾害年次之比所示ꎬ亦与此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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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ꎻ而饥荒年次、饥民流移年次、匪患年次与荒政年次间的比值大小ꎬ与荒政效果

也具有反向比例关系ꎬ其值越小ꎬ说明荒政效果较好ꎬ反之亦然ꎮ
表 １　 明时期凤阳地区荒政效果评价相关指标

注:①灾害年次ꎮ ②荒政年次与灾害年次之比ꎮ ③无偿赈济年次与灾害年次之比ꎮ ④饥

荒年次及其分别与灾害年次、荒政年次之比ꎮ ⑤灾民流移年次及其分别与灾害年次、荒政年

次之比ꎮ ⑥匪患年次及其分别与灾害年次、荒政年次之比ꎮ
图 １　 明时期凤阳地区荒政效果评价相关指标示意图

第二ꎬ明时期凤阳地区荒政阶段性效果ꎮ 从表 １ 和图 １ 看ꎬ相对而言ꎬ明时

期灾后较多采取荒政措施者为永乐(１１ 年次)、宣德(７ 年次)、正统(１３ 年次)、
景泰(７ 年次)、成化(２２ 年次)、弘治(１４ 年次)、正德(１５ 年次)和嘉靖(３１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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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等 ８ 个时期ꎮ 其中ꎬ向灾民实施无偿赈济钱粮较多的几个时期分别是宣德

(４ 年次)、正统(７ 年次)、景泰(４ 年次)、正德(８ 年次)等ꎮ 由于二者不能单独

作为考察荒政效果的主要凭藉ꎬ因此ꎬ仅据该两项指标ꎬ我们尚无法就明代凤阳

府的荒政效果得出合理的结论ꎬ还必须结合饥荒等项目的比较结果ꎬ对之做出判

断ꎮ
在饥荒年次与灾荒年次比较方面ꎬ宣德、正统、景泰、成化、万历等 ５ 个时期

数值较大ꎬ饥荒年次较为频繁ꎻ在饥荒年次和荒政年次之比方面ꎬ宣德、景泰、成
化、隆庆、万历、天启、崇祯等 ７ 个时期比值颇大ꎻ流移年次与灾害年次比较方面ꎬ
正统、景泰、成化、正德、嘉靖、万历、天启、崇祯等 ８ 个时期比值相对较大ꎻ流移年

次与荒政年次比较方面ꎬ景泰、正德、嘉靖、万历、天启、崇祯等 ６ 代比值较大ꎻ在
匪患年次与灾害年次比较方面ꎬ洪武、景泰、成化、正德、隆庆、崇祯等 ６ 世比值较

大ꎻ在匪患年次与荒政年次比较方面ꎬ洪武、景泰、成化、正德、隆庆、万历、天启、
崇祯等 ８ 个阶段比值较高ꎮ

综合以上几个指标ꎬ我们认为:
其一ꎬ在饥荒方面ꎬ凤阳地区最早在永乐时期就已出现ꎬ但与灾害和荒政年

次相比ꎬ次数较少ꎮ 到了宣德时期ꎬ该地区的饥荒次数渐多ꎬ与灾荒年次、荒政年

次的比值ꎬ亦无不远远高于明代其他阶段的相应数值ꎻ在灾民流徙方面ꎬ凤阳地

区最早流民出现在正统时期ꎬ但还不甚严重ꎮ 而到了景泰年间ꎬ其比值剧升ꎬ说
明此间流民现象比较突出ꎻ在匪患方面ꎬ尽管早在洪武时期凤阳府就发生了匪盗

事件ꎬ而 ２ 次匪盗之事的发生均与灾荒无关ꎮ 所以ꎬ明代与灾荒相连的匪盗祸患

事件首次发生于景泰时期ꎬ并且此间匪盗次数与灾荒、荒政年次的比值甚大ꎬ表
明患情较重ꎮ 综合上述三个方面比值情况ꎬ我们认为:明代在凤阳地区实施的荒

政ꎬ早在宣德年间既呈萎衰之态ꎻ正统时期ꎬ此情进一步蔓延ꎻ到了景泰时ꎬ则愈

益严重ꎬ以致饥荒、流民、匪盗等事件频繁发生ꎮ
其二ꎬ与之相对应ꎬ明代在凤阳地区实施的荒政具有明显的阶段性ꎮ 其中ꎬ

明初洪武至宣德以前时期ꎬ国家荒政措施最为得力ꎻ而从宣德年间开始ꎬ国家荒

政日显疲态ꎻ其后的景泰、成化、正德、隆庆、万历、天启和崇祯几代ꎬ尤其是景泰、
万历、天启和崇祯时期ꎬ国家荒政在救荒渡饥中所发挥的作用甚不得力ꎬ以致饥

荒常与灾害相伴ꎬ流民、匪盗事件不断发生ꎮ 而天顺、弘治和嘉靖时期则相对略

好ꎬ但嘉靖朝在控制灾民流徙方面则做得十分不够ꎬ灾民流徙普遍ꎬ以致凤阳地

区灾民此间养成了逃荒的习惯ꎬ而其民间尚武风习也大体滥觞于这一时期〔３６〕ꎮ
第三ꎬ研究表明ꎬ明代在凤阳府开展的救荒行为ꎬ从整体上讲ꎬ其积极作用和

意义是毋庸置疑的ꎮ 但因为凤阳地区灾害过于频繁ꎬ以致国家无法保证对历次

灾害都能进行积极、有效的赈恤ꎬ在荒政频度和力度等方面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

问题ꎬ国家荒政因此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灾民的生存问题ꎬ加之该地区民间的普遍

贫困ꎬ除个别时期外ꎬ地方社会的救济微不足道ꎮ 因此ꎬ灾荒环境下的凤阳民生

颇为艰难ꎮ 由于国家不能保证灾民最基本的生存问题ꎬ于是ꎬ灾害环境下的民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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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衍生出诸如四出流徙逃荒、尚武好斗等自我应对灾荒的手段ꎮ 这些具有负向

的民间应对手段ꎬ既是凤阳地区长期灾荒的结果ꎬ更是明政府荒政不力及其效果

不佳的产物和反映ꎮ 而民间自我应对灾荒的行为一经产生ꎬ即会日积月累ꎬ渐成

风习ꎬ对国家统治和地方社会的稳定形成威胁和冲击ꎮ 于是ꎬ国家不得不两面应

战:既要应付多发的灾荒ꎬ又要面对因国家荒政不力所致的民间为应对灾荒而生

发的负面应对行为ꎮ 紧张的荒政环境ꎬ又在一定程度上掣肘了国家荒政的实施

与效果ꎬ灾荒环境下的区域社会发展与稳定往往难免恶性循环ꎮ 这种局面的形

成ꎬ大大出乎统治者意料ꎮ 因此ꎬ灾害发生后ꎬ如何裕如应对ꎬ荒政得力ꎬ当是确

保受灾地区民生及其社会稳定的关键ꎮ

五、结　 语

传统中国自然灾害多发ꎮ “天灾莫过于荒ꎬ天灾之可以人事救之ꎬ亦莫过于

荒” 〔３７〕ꎮ 为应对灾害ꎬ历朝历代都曾采取了相应的救灾举措ꎬ荒政因而成为中国

传统文化资源不可或缺的一部分ꎮ 荒政之良窳功效ꎬ可以折射灾荒环境下国家

社会治理的能力及其效果ꎬ同时也有助于我们全面把握灾荒影响下的区域社会

变迁之动因及其情状ꎮ 因此ꎬ研究传统荒政并对其成效加以实事求是的评估ꎬ有
裨于我们进一步认识传统中国ꎮ 本文以明代国家荒政为对象ꎬ以凤阳府官赈为

例ꎬ从荒政制度、区域灾害状况(年次)、灾赈举措及其年次ꎬ以及灾后流民与匪

患年次及其与灾害年次、灾赈年次之比等几个方面ꎬ对明代凤阳府的国家荒政成

效进行了基本的考察ꎮ 尽管这一个案不能代表整个中国历史时期的荒政状况ꎬ
但作为一个例子ꎬ则大体反映了中国古代国家荒政的基本情形ꎮ

不过ꎬ正如前文强调的那样ꎬ荒政因灾而起ꎬ由人而兴ꎬ广泛涉及自然、社会

的各个方面ꎬ情况极其复杂ꎬ荒政效果的评价也因此具有综合性、复杂性ꎬ需谨慎

待之ꎮ 同时ꎬ本文提及的荒政成效评价要素ꎬ也仅为几个基本的方面ꎬ此外尚有

其他一些可以考虑的要素ꎮ 其主要者如:
一为灾情的轻重ꎮ 传统荒政举措及其赈济力度的大小ꎬ都和灾情紧密相连ꎮ

如明弘治三年(１４９０ 年)ꎬ经朝廷议定、孝宗批准的«灾伤应免粮草事例»ꎬ即据

受灾轻重对蠲免税赋做出规定:“全灾者免七分ꎬ九分者免六分ꎬ八分者免五分ꎬ
七分者免四分ꎬ六分者免三分ꎬ五分者免二分ꎬ四分者免一分ꎮ 止于存留内除豁ꎬ
不许将起运之数一概混免ꎮ 若起运不足ꎬ通融拨补”ꎮ 并成为有明一朝此后荒

政税赋蠲免之“永制” 〔３８〕ꎮ 因此ꎬ研究历史荒政ꎬ灾情是不可忽略的重要方面ꎮ
然而ꎬ历史文献中关于水旱等灾害的记载ꎬ基本上为文字描述性的ꎬ须按照现代

灾害学研究的要求ꎬ对这些文字记载进行灾害等级量化处理ꎮ 等级量化工作极

其繁杂ꎬ既要全面搜求资料ꎬ又要根据现代灾害学要求ꎬ制定出合理的灾害等级

量化方案ꎬ在认真梳理文献资料的基础上ꎬ将文献记载与等级量化方案相对照ꎬ
逐年定出研究空间(如府等)内基本区域单元(县)的灾害等级ꎬ进而运用一定的

公式ꎬ计算出该大空间范围内的年度灾害等级〔３９〕ꎮ 灾害等级即灾情轻重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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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ꎬ有益于荒政成效的评价ꎮ
二是地方基础设施尤其是农田水利工程ꎬ也是荒政成效评估需予关注的ꎮ

如人周知ꎬ农田水利是根据或利用区域降水、地形等自然条件而兴建的服务于农

业经济的工程ꎮ 中国历史时期的灾害ꎬ从发生次数和影响程度来看ꎬ当以水旱之

灾为最ꎮ 农田水利工程之于水旱之灾ꎬ其作用体现在两个主要方面ꎬ即减少水旱

之灾发生的次数、减轻灾害影响的程度ꎮ 二者皆有利于荒政效果的提高ꎮ 而水

利工程阙如或堙废严重的地区ꎬ不仅灾害发生的几率和影响程度往往甚于有水

利工程保障的地区ꎬ而且同样力度的荒政ꎬ其成效也常常低于后者ꎮ
区域经济状况和士绅社会阶层参与赈济的情况ꎬ也是考量荒政成效不可忽

略的因素ꎮ 一个地区的荒政效果优劣ꎬ往往是国家、地方社会并同发力的结果ꎬ
地方经济发展水平、仓储状况、士绅阶层数量及其参与灾荒赈济的程度等等ꎬ都
与国家荒政相辅相成ꎬ并对其成效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ꎮ

总之ꎬ荒政成效评估是一项较为复杂的研究ꎬ需要考虑国家和地方、自然及

人文、具体措施与社会后果诸多因素ꎬ定量分析、定性研究相结合ꎬ在从不同侧面

对之加以全面、综合考察的基础上ꎬ对其成效做出合理的评判ꎮ

注释:
〔１〕杨达源:«自然灾害学»ꎬ北京:测绘出版社ꎬ１９９３ 年ꎬ第 １４、２６ 页ꎻ邹逸麟:«“灾害与社会”研究刍

议»ꎬ«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０ 年第 ６ 期ꎬ另见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自然灾害与中国社会

历史结构»ꎬ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ꎬ２００１ 年ꎮ
〔２〕中外有关神话传说的记载ꎬ如我国的女蜗补天、后羿射日、鲧禹治水等ꎬ西方的诺亚方舟等ꎬ即反

映了人类早期遭罹水、旱、疾疫之灾的情形ꎮ
〔３〕罗祖德等:«灾害科学»ꎬ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ꎬ１９９８ 年ꎬ第 ３５ － ３６ 页ꎮ
〔４〕恩格斯:«自然辩证法»ꎬ于光远等译编ꎬ北京:人民出版社ꎬ１９８４ 年ꎬ第 ３０４ － ３０８ 页ꎮ
〔５〕于毅:«寻找沉睡海底的千年古城»ꎬ«光明日报»２０００ 年 ６ 月 ９ 日ꎮ
〔６〕研究著述可参见邓拓«中国救荒史»(上海:商务印书馆ꎬ１９３７ 年)等ꎬ资料汇编则参阅如陈高傭等

«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上海:上海书店ꎬ１９８６ 年影印版)等ꎮ 尽管邓、陈前辈关于历史灾次的统计、相关

文献的列举存在遗漏ꎬ但不妨折射传统中国灾害发生情状之大端ꎮ
〔７〕〔美〕马罗立:«饥荒的中国»ꎬ吴鹏飞译ꎬ上海:上海民智书局ꎬ１９２９ 年ꎮ
〔８〕荀子撰、梁启雄简释:«荀子简释富国»ꎬ北京:中华书局ꎬ１９８３ 年ꎬ第 １３３ 页ꎮ
〔９〕«孟子滕文公上»ꎬ朱熹:«四书章句集注»ꎬ北京:中华书局ꎬ１９８３ 年ꎬ第 ２５９ 页ꎮ
〔１０〕傅筑夫等:«中国经济史资料»(秦汉三国编)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ꎬ１９８２ 年ꎬ第 ９６ 页ꎮ
〔１１〕具体参见竺可桢:«中国历史上之旱灾»ꎬ«史地学报»３ 卷 ４ 期ꎬ１９２５ 年ꎻ李泰初:«汉朝以来中国

灾荒年表»ꎬ«新建设»１９３１ 年第 １４ 期ꎻ吴毓昌:«中国灾荒之史的分析»ꎬ«中国实业杂志»１９３５ 年第 １ 卷

１０ 期ꎻ冯柳堂:«中国历代民食政策史»ꎬ上海:商务印书馆ꎬ１９３４ 年ꎬ１９９３ 年影印ꎻ邓云特(邓拓):«中国救

荒史»ꎬ上海:商务印书馆ꎬ１９３７ 年ꎬ１９９３ 年影印ꎻ陈高傭:«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ꎬ上海:商务印书馆ꎬ１９３９
年ꎬ上海:上海书店ꎬ１９８６ 年影印ꎮ

〔１２〕参见李文海等:«邓拓与‹中国救荒史›»ꎬ«中国社会工作»１９９８ 年第 ４ 期ꎮ
〔１３〕参见夏明方等:«‹中国荒政全书›的编纂及其历史与现实意义»ꎬ«中国图书评论»２００７ 年第 ２

期ꎻ朱浒:«李文海与中国近代灾荒史研究»ꎬ«中国社会科学报»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８ 日ꎮ
〔１４〕相关成果主要有中央气象局气象科学研究院:«中国近五百年旱涝分布图集»ꎬ北京:地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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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ꎬ１９８１ 年ꎻ谢毓寿等:«中国地震历史资料汇编»ꎬ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ꎬ１９８３ － １９８６ 年ꎻ中国社会科学

院历史研究所资料编纂组:«中国历代自然灾害及历代盛世农业政策资料»ꎬ北京:农业出版社ꎬ１９８８ 年ꎻ
李文海等:«近代中国灾荒纪年»ꎬ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ꎬ１９９０ 年ꎻ张水良:«中国灾荒史(１９２７—１９３７)»ꎬ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ꎬ１９９０ 年ꎻ李文海等:«灾荒与饥馑:１８４０—１９４９ 年»ꎬ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ꎬ１９９１
年ꎻ宋正海:«中国古代重大自然灾害和异常年表总集»ꎬ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ꎬ１９９２ 年ꎻ李文海等:«近代

中国灾荒纪年续编»ꎬ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ꎬ１９９３ 年ꎻ袁林:«西北灾荒史»ꎬ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ꎬ１９９４
年ꎻ李向军:«清代荒政研究»ꎬ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ꎬ１９９５ 年ꎻ高文学:«中国自然灾害史(总论)»ꎬ北京:
地震出版社ꎬ１９９７ 年ꎻ张秉伦等:«淮河和长江中下游旱涝灾害年表与旱涝规律研究»ꎬ合肥:安徽教育出

版社ꎬ１９９８ 年ꎻ张建民等:«灾害历史学»ꎬ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ꎬ１９９８ 年ꎻ夏明方:«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与

乡村社会»ꎬ北京:中华书局ꎬ２０００ 年ꎻ宋正海等:«中国古代自然灾异动态分析»ꎬ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ꎬ
２００２ 年ꎻ宋正海等:«中国古代自然灾异群发期»ꎬ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ꎬ２００２ 年ꎻ宋正海等:«中国古代自

然灾异相关性年表总汇»ꎬ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ꎬ２００２ 年ꎻ冯贤亮:«明清江南地区的环境变动与社会控

制»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ꎬ２００２ 年ꎻ魏丕信«１８ 世纪中国的官僚制度与荒政»ꎬ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０３ 年ꎻ陈业新:«灾害与两汉社会研究»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ꎬ２００４ 年ꎻ朱浒:«地方性流动及其超越:
晚清义赈与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ꎬ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ꎬ２００６ 年ꎻ张崇旺:«明清时期江淮地区的

自然灾害与社会经济»ꎬ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ꎬ２００６ 年ꎻ赫治清:«中国古代灾害史研究»ꎬ北京:中国社会

科学出版社ꎬ２００７ 年ꎻ李文海等:«天有凶年 　 清代灾荒与中国社会»ꎬ北京:三联书店ꎬ２００７ 年ꎻ曹树基:
«田祖有神———明清以来的自然灾害及其社会应对机制»ꎬ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ꎬ２００７ 年ꎻ李文海

等:«中国荒政书集成»ꎬ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ꎬ２０１０ 年ꎻ等等ꎮ 另外ꎬ尚有许多无法一一赘举的论文ꎮ 具

体可参见冯尔康等:«中国社会史研究概述»(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ꎬ１９８８ 年)和«中国史研究动态»等学

术期刊发表的有关评介文章ꎮ
〔１５〕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卷 １０«大司徒»ꎬ«十三经注疏»本ꎬ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ꎬ１９９８

年ꎬ第 ７０６ 页ꎮ
〔１６〕此一方面的著述甚多ꎬ具体可参阅李文海、夏明方、朱浒主编:«中国荒政书集成»１２ 册ꎬ天津:天

津古籍出版社ꎬ２０１０ 年ꎮ 夏明方对传统中国的荒政书进行过宏观、总体性的考述ꎮ 详见夏明方:«救荒活

民:清末民初以前中国荒政书考论»ꎬ«清史研究»２０１０ 年第 ２ 期ꎮ
〔１７〕皮锡瑞:«经学历史»ꎬ周予同注释ꎬ北京:中华书局ꎬ２００４ 年ꎬ第 ６５ － ９４ 页ꎮ
〔１８〕具体参见陈业新:«灾害与两汉社会研究»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ꎬ２００４ 年ꎬ第 ３０１ － ３０４ 页ꎮ
〔１９〕«明史»卷 ７８«食货志二»ꎬ北京:中华书局ꎬ１９７４ 年ꎬ第 １９０８ － １９０９ 页ꎮ
〔２０〕关于明代国家荒政层面的研究成果ꎬ主要有洪书云:«明洪武年间的蠲免与赈恤»ꎬ«郑州大学学

报»１９８７ 年第 ３ 期ꎻ陈关龙:«明代荒政简论»ꎬ«中州学刊»１９９０ 年第 ６ 期ꎻ叶依能:«明代荒政述论»ꎬ«中

国农史»１９９６ 年第 ４ 期等等ꎬ张兆裕在此方面有系列成果:«明代万历时期灾荒中的蠲免»(«中国经济史

研究»１９９９ 年 ３ 期)、«明代荒政中的报灾与匿灾» («明史研究论丛»第 ７ 辑ꎬ北京:紫禁城出版社ꎬ２００７
年)、«明后期地方士绅与灾蠲———灾荒背景下明代社会的政策诉求»(«明史研究论丛»第 １１ 辑«明代国

家与社会研究专辑»ꎬ北京:故宫出版社ꎬ２０１３ 年)ꎮ
〔２１〕李向军:«清代荒政研究»ꎬ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ꎬ１９９５ 年ꎬ第 １０ － １１ 页ꎮ
〔２２〕相关问题可参见赵克生:«义民旌表:明代荒政中的奖劝之法»ꎬ«史学月刊»２００５ 年第 ３ 期ꎻ陈业

新:«明代国家的劝分政策与民间捐输———以凤阳府为对象»ꎬ«学术月刊»２００８ 年第 ８ 期ꎻ方志远:«“冠带

荣身”与明代国家动员———以正统至天顺年间赈灾助饷为中心»ꎬ«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３ 年第 １２ 期等ꎮ
〔２３〕陈关龙:«论明代的备荒仓储制度»ꎬ«求索»１９９１ 年第 ５ 期ꎻ钟永宁:«明代预备仓述论»ꎬ«学术

研究»１９９３ 年第 １ 期ꎻ顾颖:«明代预备仓积粮问题初探»ꎬ«史学集刊»１９９３ 年第 １ 期ꎻ段自成:«明中后期

社仓探析»ꎬ«中国史研究»１９９８ 年第 ２ 期ꎻ唐文基:«明代粮食仓储制度»ꎬ«明史研究论丛»第 ６ 辑ꎬ合肥:
黄山书社ꎬ２００４ 年ꎻ王卫平等:«明代预备仓政的演变及特点»ꎬ«学术界»２０１７ 年第 ８ 期ꎮ

〔２４〕参见赵克生:«义民旌表:明代荒政中的奖劝之法»ꎬ«史学月刊»２００５ 年第 ３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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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明史»卷 ７７«食货志一»、卷 １２«英宗后纪»ꎬ北京:中华书局ꎬ１９７４ 年ꎬ第 １８７７、１６０ 页ꎮ
〔２６〕«明史»卷 １２«英宗纪»“赞”ꎬ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２９７ 册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ꎬ１９８７ 年ꎬ第

１５２ 页ꎮ 关于英宗的评述ꎬ中华书局武英殿本、浙江古籍出版社百衲本«明史英宗后纪»“赞”文俱载云:
英宗“前后在位二十四年ꎬ无甚稗政ꎮ”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明史»“赞”则曰:英宗“前后在位二十四年ꎬ
威福下移ꎬ刑赏僭滥ꎬ失亦多矣ꎬ或胪举盛德ꎬ以为无甚稗政ꎬ岂为笃论哉?”与殿本、百衲本«明史»所载有

所不同ꎮ 具体参见«明史英宗后纪»ꎬ北京:中华书局ꎬ１９７４ 年ꎬ第 １６０ 页ꎻ«明史英宗后纪»ꎬ百衲本

«二十五史»第 ８ 册ꎬ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ꎬ１９９８ 年ꎬ第 ２８ 页ꎻ«明史英宗后纪»ꎬ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２９７ 册ꎬ第 １５２ 页ꎮ
〔２７〕马文升:«端肃奏议»卷 ３«陈言振肃风纪裨益治道事»ꎬ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４２７ 册ꎬ第 ７３５ －

７３６ 页ꎮ
〔２８〕«明英宗实录»卷 １８５ꎬ正统十四年十一月丙午ꎬ(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ꎬ１９６２ 年

影印版ꎬ第 ３７０７ 页ꎮ
〔２９〕正统时期的民间起事ꎬ众所周知者有如福建邓茂七起事等ꎮ 而正德年间的河北刘六、刘七起事ꎬ

之所以能够纵横数省ꎬ也与正统年间灾荒背景下的社会衰弛有一定关系ꎮ
〔３０〕«明宪宗实录»卷 １９ꎬ成化元年七月辛未ꎬ第 ３９０ 页ꎮ
〔３１〕«明宪宗实录»卷 １０７ꎬ成化八年八月戊寅ꎬ第 ２０８５ 页ꎮ
〔３２〕参见水利部治淮委员会«淮河水利简史»编写组:«淮河水利简史»ꎬ北京:水利电力出版社ꎬ１９９０

年ꎬ第 ２０１ － ２３６ 页ꎮ
〔３３〕«明神宗实录»卷 １１１ꎬ万历九年四月辛亥ꎬ第 ２１２６ － ２１２７ 页ꎮ
〔３４〕水利工程的兴修ꎬ一般亦属赈灾范围之列ꎬ而以工赈最为突出ꎮ 但本文所谓救荒ꎬ主要为经济或

物资方面的举措ꎬ故而水利工程兴筑不在本文讨论之内ꎮ 而且ꎬ除直接动员灾民参加水利建设的工赈外ꎬ
水利工程对救灾渡荒的影响ꎬ通常也并非立竿见影ꎬ很难对其在救荒中的直接成效进行明确的判断ꎮ 明

政府在凤阳府开展的赈济情况ꎬ可参见傅玉璋:«明代安徽、江苏地区的水灾与赈济»ꎬ«安徽大学学报»
１９９２ 年第 １ 期ꎻ周致元:«明代的赈灾制度———以凤阳一府为例»ꎬ«安徽大学学报»２０００ 年第 ４ 期ꎻ周致

元:«明代对凤阳府的灾蠲和灾折»ꎬ«中国农史»２００２ 年第 ２ 期ꎬ等等ꎮ
〔３５〕明代凤阳府的荒政措施年次、具体措施中的税赋蠲免年次和改折年次、无偿赈济钱粮年次等相

关情况ꎬ详见陈业新:«明至民国时期皖北地区灾害环境与社会应对研究»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ꎬ２００８
年ꎬ第 ８０ － １５８ 页ꎮ

〔３６〕参见陈业新:«此方文事落后ꎬ武功特盛———明清时期皖北尚武风习初探»ꎬ程必定等:«淮河文

化纵论———“第四届淮河文化研讨会”论文选编»ꎬ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ꎬ２００８ 年ꎮ
〔３７〕魏禧:«救荒策»ꎬ李文海等:«中国荒政书集成»第 ２ 册ꎬ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ꎬ２０１０ 年ꎬ第 ９２９

页ꎮ
〔３８〕万历«明会典»卷 １７«户部四灾伤»ꎬ北京:中华书局ꎬ１９８９ 年ꎬ第 １１７ 页ꎻ«明史»卷 ７８«食货志

二»ꎬ北京:中华书局ꎬ１９７４ 年ꎬ第 １９０９ 页ꎮ
〔３９〕具体可参见陈业新:«清代皖北地区洪涝灾害初步研究———兼及历史洪涝灾害等级划分的问

题»ꎬ«中国历史地理论丛»２００９ 年第 ２ 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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